　　　　　　　　　　　　　　　　　　　　　　　
2025年庐山市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领登记表
办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需知
本表申报补贴对象为：
身份类别一：庐山市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及在人社部门备案的计划内临时工中“4050”（法定退休年龄内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0周岁）就业困难人员，离校两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毕业5年内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享受城市居民低保，残疾人，脱贫人口，零就业家庭成员。以上人员需从事灵活就业并进行就业登记且个人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身份类别二：登记失业人员中符合“4050”年龄条件的人员（男50周岁以上60周岁以内，女40周岁以上50周岁以内），人员需从事灵活就业并进行就业登记且个人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首次申领为男55周岁、女45周岁前的人员享受政策期最长为3年。
[bookmark: _GoBack]首次申领为男55周岁、女45周岁后人员享受政策期间不超过5年：男可享受至60周岁，女可享受至50周岁。

首次申领需办理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经户籍所在地乡镇人社平台核实后签字盖章。认定后第二年开始无需办理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仅需经乡镇审核当年度就业困难人员身份。
办理需提供材料
户口本（户主面及本人内页）；身份证（正、反面）；就业失业登记证；本人社保卡复印件；庐山市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领登记表，本年度社保缴纳证明（人社服务窗口内部核查）；身份类别对应证明材料（下岗职工身份证明；困难人员身份证明，大学生毕业证、创业大学生营业执照）

	身份证号码
	
	
	
	
	
	
	
	
	
	
	
	
	
	
	
	
	
	

	姓  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文化程度
	
	健康状况
	
	联系电话
	

	技能水平
	
	家庭住址
	(          ) 镇 (            ) 村社区

	就业困难人员类别（身份类别一/身份类别二）
	
	身份类别一对应信息（改制下岗职工、城乡困难人员、大学生等）
	

	就业失业证编号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日期
	
	首次申领日期
	

	灵活就业证明
（每年度申请均要提供）
	　
　于_____年___月在灵活就业地（用人单位名称）　　　　　　　　　　　　　　从事　　　　　　　　　　　　　工作，岗位月工资　　　　　元。     

用人单位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　用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本人申请
	本人无稳定工作，以灵活方式就业，社会保险费自行缴纳，本人承诺以上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本人愿意退回所领取补贴，并接受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的处理。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社保补贴
乡（镇）人社服务平台意见：
（每年度申请均要提供）
	　　
　　经核实，该人员本年度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身份，同意申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人社部门意见：
	　　经核实，该人员本年度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身份，同意申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